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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667号

申 请 人：姜某某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申请人姜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周

自然依申复〔2024〕XX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不服，向

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4年 10月 29日依法予

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的行政行

为违法；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并书面

送达申请人。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某某镇某某行政村

某某村民组村民，该村有 13687.5平米的集体土地（现在土地性

质无法确认）于 1991年被租赁给项城市某某酒厂建厂使用，租

赁期为 20年，后项城市人民政府于 1998年给项城某某酒厂颁发

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2018年租赁到期后，村民集体上诉撤

销了该土地所有权证，土地归还至某某村集体所有。2019年，村

集体准备利用该土地进行规划建设，就在上面建造了一个景区门

头，并于 2020年开始以每块地皮（52.5平米）9万元的价格卖给

村民个人建房，合计卖出 12块，申请人购买了其中 5块。2022

年，门面房建设过程中，镇国土所工作人员到现场，以“土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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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不确定”为由阻止施工，后村民拿出镇党委会议记录证明建房

前已经经过镇上同意，国土所核实以后明确表示可以继续施工。

2023年，门面房建设完成准备开展经营，国土资源局又在没有任

何文件材料通知的情况下告知该地块土地性质已经变更为农耕用

地，不能进行商业活动。因村民购买地皮建房时已经得到政府许

可，且建设过程中也经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核实后再次复工，现

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故为明确上述土地的土

地性质以及土地性质变更的具体时间和审批文件，申请人依法向

被申请人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0月 21日作出周自然依申复〔2024〕XX号《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答复书》，答复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款规定，你申请公开的以上信息非本机关

制作或最初获取，不属于本机关负责公开，建议你向项城市人民

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申请公开”。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

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的行为侵害了申请人合法权益，请复议机关支

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被申请人职责

范围内应该公开的信息，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均不属于被申

请人单位制作或最初获取，且无法律规定要求制作单位向被申

请人提交保存。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的政府信息公

开职责明显于法无据，应依法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姜某某系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某某镇某

某行政村某某村民组村民，于 2024年 10月 10日向周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邮寄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项城市某某镇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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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村某某村集体土地的“1.案涉土地性质；2.土地性质变更的

申请及审批文件”共 2项信息。2024年 10月 21日，被申请人作

出周自然依申复〔2024〕XX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邮寄

申请人，告知“你申请公开的信息非本机关制作或最初获取，不

属于本机关负责公开，建议你向项城市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

申请公开”。申请人对该答复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

另查明：申请人于 2024年 10月 10日向项城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邮寄信息公开申请表，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于

2024年 10月 15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告知申请人申请

公开的“项城市某某镇某某行政村某某村集体土地”的信息公

开内容：此地块在 2019年进行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时，根据

“国土变更调查技术规程”技术标准，对地貌情况，耕种的农

作物部分土地变更为一般耕地。2020年 6月，根据项城市人民

政府办公文件“项政办〔2020〕27号”，项城市人民政府成立

了“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领导小组”，该小组依法依规对全市

进行了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此地块部分变更为基本农田。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4年 11月 19日电话听取申请

人意见，申请人意见与行政复议申请书所阐述一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信息公开申请及邮寄单；2.周

自然依申复〔2024〕XX 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及邮寄

单；3.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及邮寄单详

情。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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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

别作出答复：（五）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

开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

的行政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本

案中，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申请人姜某某的

信息公开申请后，认为其申请公开的案涉土地性质、土地性质

变更的申请及审批文件不属于该机关制作或最初获取，亦不属

于该机关负责公开，告知申请人向项城市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

部门申请公开，符合上述规定，被申请人已履行政府信息公开

职责，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另外，项城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已于 2024年 10月 15日就申请人同一政府信息公开事项

作出答复，申请人的知情权已经得到保障。综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

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被申

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决

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姜某某的复议请求。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11月 22日

抄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